




总   说   明
工程名称:兴安县南北渠道清淤工程第一期（南渠渠道清淤第二标
段） 第1页,共1页
一、工程概况：本工程为兴安县南北渠道清淤工程第一期（南渠渠道清淤第二标段），项目类型为土石方工程
。

  

 二、编制依据

    1、《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

    2、201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及配套费用定额；

   
    3、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定额人工费及有关费率的通知（桂建标字【2018】19号）；

    4、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颁布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费用定额》的通知(桂建标[2016]16

号)；
 

    5、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率的通知(桂建标【2019】12号)。

    

    6、根据桂建标[2016]17号《关于建筑业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
通知》,材料单价按桂林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2022年第9期兴安县除税信息价计算,部分材料价参照桂林市除税信

息价计算。

三、其他
  

    1.计价软件：采用2018广龙计价软件。

 

    2.本工程位于灵渠景区内，清理淤泥量过大，施工现场无法堆土，因此所有淤泥需外运倒土。

    3.清理河道宽约10米，河道中间的土方无法一次性挖运到岸边，因此三分之一的淤泥需用机械二次甩土。

    4.本项目不可预见费用较多，本预算列入20万元暂列金额。



单项工程投标报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兴安县南北渠道清淤工程第一期（南渠渠道清淤第二标
段） 第1页 共1页

序号 单位工程名称 金额(元)

其中：(元)

暂估价
安全文明
施工费

1
兴安县南北渠道清淤工程第一期（南渠渠道清

淤第二标段）
   

 

投标报价合计

 表-03



单位工程投标报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兴安县南北渠道清淤工程第一期（南渠渠道清淤第二标
段） 第1页 共1页

序号 汇总内容 金额(元) 备注

一 市政综合工程(营改增)一般计税法

1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计价合计  

1.1 其中：暂估价  

2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计价合计  

2.1 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  

3 其他项目清单计价合计  

4 税前项目清单计价合计  

5 规费  

6 增值税  

7 工程总造价=1+2+3+4+5+6  

 

 

 表-04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兴安县南北渠道清淤工程第一期 （南渠渠道清淤第二标段） 第1页 共2页

序
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及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

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分部分项工程    

0401 土石方工程    

1 040101005001

人工挖淤泥

1.挖掘深度:综合  7534.03    

2 040103002001

淤泥人工装运

1.废弃料品种:淤泥

2.起始运距：20m
 7534.03    

3 040101005002
机械挖淤泥（装车）

1.淤泥开挖后采用机械立即清运
 30136.13    

4 040103002002

余方弃置

1.废弃料品种:淤泥

2.运输机械：自卸汽车4.5t

3.起始运距：1km

 37670.16    

5 桂040103003001
淤泥运输每增减1km

1.运输机械：自卸汽车4.5t
.km 263691.12    

6 04B001001001 机械甩土  25113.44    

小    计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利  润

单价措施项目    

041106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使

用
   

7 041106001001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

1.机械设备规格型号:履带式挖掘机 

1以外

台·

次
2    

041107 施工排水、降水    

8 桂041107005001

抽排水

1.抽排水设备规 格机具:污水泵 出

口直径200mm

2.工程量暂定，结算工程量以签证

为准

台班 10.00    

小    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兴安县南北渠道清淤工程第一期 （南渠渠道清淤第二标段） 第2页 共2页

序
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及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

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利  润

合    计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利  润

 

 表-08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兴安县南北渠道清淤工程第一期（南渠渠道清淤第二标段） 第1页 共1页

序
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
或标准

金额(元) 备注

一 市政综合工程(营改增)一般计税法

1 桂041201001001 安全文明施工费

∑分部分项及单价措施费定额

(人工费+机械费)

  

2 桂041201003001 雨季施工增加费   

3 桂041201004001 工程定位复测费   

合   计

 

注：以项计算的总价措施，无“计算基础”和“费率”的数值，可只填“金额”数值，但应在备注栏说明施工方

案出处或计算方法。

 表-11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兴安县南北渠道清淤工程第一期（南渠渠道清淤第二标段） 第1页 共1页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备注

一 市政综合工程(营改增)一般计税法

1 暂列金额 200000.00 明细详见表-12-1

合    计 200000.00

 

注：材料暂估单价进入清单项目综合单价，此处不汇总。

 表-12



暂列金额明细表

工程名称:兴安县南北渠道清淤工程第一期（南渠渠道清淤第二
标段） 第1页 共1页

序号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暂定金额(元) 备注

一 市政综合工程(营改增)一般计税法

1 暂列金额 项 200000.00

1.1 不可预见费用 元 200000.00

合    计 200000.00

 

注：此表由招标人填写，如不能详列，也可只列暂列金额总额，投标人应当将上述暂列金额计入总价中。

 表-12-1



规费、增值税计价表

工程名称：兴安县南北渠道清淤工程第一期（南渠渠道清淤第二标段） 第 1 页 共 1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计算费率

(%)
金额(元)

一 市政综合工程(营改增)一般计税法

1 规费 1.1 + 1.2 + 1.3

1.1 社会保险费

Σ(分部分项人工费+单价措施人工费)

1.1.1 养老保险费

1.1.2 失业保险费

1.1.3 医疗保险费

1.1.4 生育保险费

1.1.5 工伤保险费

1.2 住房公积金
Σ(分部分项人工费+单价措施人工费)

1.3 工程排污费

2 增值税
Σ(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费+总价措施项目费+其他

项目费+税前项目费+规费)

合    计

 

 表-15



主要材料及价格表

工程名称:兴安县南北渠道清淤工程第一期（南渠渠道清淤第二标段） 第1页 共1页

序号 材料编码 项目名称及规格、型号等特殊要求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1 000701000 市政人工 元   

2 001301001 机械台班人工 元   

3 010310001 镀锌铁丝(综合) kg   

4 023301002 草袋 条   

5 140304001 轻柴油 0# kg   

6 341103001 电 kW·h   

7 370501001 油浸枕木    

8 990101011 履带式液压单斗挖掘机[合资机型,斗容量1.25] 台班   

9 990701004 履带式推土机 功率75kW 台班   

10 990705003 自卸汽车 装载质量4.5t 台班   

11 990707006 平板拖车组 装载质量30t 台班   

12 994404004 污水泵 出口直径200mm 台班   

13 994701003 停滞费 元   

14 994701004 折旧费 元   

15 994701005 大修理费 元   

16 994701006 经常修理费 元   

17 994701007 安拆及场外运输费 元   

18 994701008 其他费用 元   

 


